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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義慧劍論釋 普照佛教之日 偈頌 科判 
全知麥彭仁波切 造论  拉色丹畢嘉村 撰著  索達吉堪布 译讲 禁止商用篡改 法律責任必究 

释道净 整理 20240708 9b 稿 微信 qq 973451196  校对 慧清 觉润 圆桂 圆藏 
表 1：（4表） 

科判 頌詞 

依憑其意無二智，降伏無餘諸魔軍，攝受一切諸含識，怙主文殊前敬禮。 

天王成就仙人聖聲聞，住十地大菩薩諸有情，恭敬稽首禮拜其蓮足，釋迦佛前三門齊敬禮。 

救度脫離深不見其底，無邊無際三有之苦海，趨至遍知寶洲賜慰藉，持彼妙法僧眾前敬禮。 

徹知無餘佛教智慧藏，以其大悲開示之善說，除善緣者心中之貧困，文殊怙主上師足下禮。 

以簡短語開顯諸佛理，二諦實相殊妙之含義，前所未有論典善說句，依師威力盡己所能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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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一、能說之名 解義慧劍 

甲

二

（

所

說

之

論

）

分

三 

乙一（初善造論分支）分二 

丙一、禮讚句 
宗正盡斷過，三義無懷疑，

妙慧智寶藏，文殊尊前禮。 

丙二、立誓句 
深廣難通曉，佛教之甘露，

何者欲品嚐，賜彼智慧光。 

乙

二 

（

中

善 

所

造 

之

義

） 

分

三 

丙一、宣說所量之二諦 
諸佛所說法，真實依二諦，

世間世俗諦，超凡勝義諦。 

丙

二 

（

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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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量

之 

二

理

） 

分

二 

丁一、略說二理 
二諦之自性，無謬解慧入，

修成淨二量，勝妙之慧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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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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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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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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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理

）

分

三 

庚一、總說緣起顯現 
顯現此等法，皆依緣起生，

無所觀待法，不現如空蓮。 

庚

二

（

別

說

彼

之

因

果

體

三

理

）

分

二 

辛一 

（宣說作用理

與觀待理） 

分二 

壬一、真實宣說 
因緣齊全故，起生果作用，

諸具果性法，皆待各自因。 

壬二、彼之必要 

故知因與果，處及非處理，

行止諸作為，宗派工巧等，

皆源彼根本，是故彼者攝，

世間之學問，出世之學處。 

辛

二 

（

宣

說 

法

爾

理

）

分

二 

壬一 

（從顯現

世俗角度

而宣說）

分二 

癸一、真實宣說 

緣起生諸法，皆具依自體，

住不共法相，堅硬溼熱等，

名言此法爾，不可否認也。 

癸二、彼之安立 

一法由異法，建立遣餘名，

安立無邊義，以自體性住，

現量所取境。何者以反體，

假立似異法，分別識分析，

實體反體立，由此二方式，

亦了諸所知，彼廣多安立。 

壬二、從空性勝義角度而宣說 

因果體之法，真實中觀察，

能生不可得，觀待生亦無。

雖現各自體，體性本為空，

三解脫法界，勝義之法爾。 

庚三、隨同三理而攝義 
作用觀待理，有實之法爾，

理終歸法爾，緣由無所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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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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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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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
一
（
能
量
四
理
）
分
二 

己
二
（
說
證
成
理
）
分
二 

庚一、略
說 

二諦之法爾，隨同而衡量，事勢理成故，即是證成理。
現相與實相，自體現量顯，或依現量見，無欺比量他。 

庚
二
（
廣
說
）
分
二 

辛
一
（
現
量
證
成
理
）
分
三 

壬一、總說 

現量共有四，無誤根現量，
以及意現量，自證及瑜伽，
現彼境自相，是故無分別。
設若無現量，無因無比量，
因生彼滅等，凡現皆不容。
若爾彼空等，依於何者知？ 
不依名言諦，不得證勝義。 

壬二（別
說）分四 

癸一、根現量 
五根所生識，明瞭受自境，
根現量彼無，如盲不覺境。 

癸二、意現量 
意根所生者，明斷內外境，
意現量彼無，共知法識無。 

癸三、瑜珈現量 
依教善修行，終明受自境，
瑜伽現量無，不見超凡境。 

癸四、自證現量 

現量領受色，如實除增益，
自心若有彼，知彼他無窮。 
故以明知體，猶如知對境，
無待而自明，此即稱自證。 
依他現量受，能定現量者，
唯自證彼無，依他皆不成。 

壬三、攝義 

比量本現量，現量自證定，
歸不誤心受，而無餘能立。 
故依離分別，不錯現量已，
於現前諸法，能除諸增益。 

辛
二
（
比
量
證
成
理
）
分
三 

壬
一
（
本
體
）
分
三 

癸一、以何心比量 

取境義共相，混合名能知，
是有分別識，圓行異名言。 
不諳名言士，心現義共相，
依可混名念，於境行取捨。 
若無分別識，破立名言無，
故比量學處，誰亦無法示。 
分別衡量證，尋後等隱事，
分別比量無，皆成如嬰兒。 

癸二、以何因比量 

依何能知何，即因彼宗法，
同品異品遍，三相全無誤。 
現量所抉擇，因中能推測，
個別隱蔽分。依系證所立，
果因自性因。不得相違得，
破所破不得，如是歸三因。 

癸三
（以
何方
式比
量）
分三 

子一、以所量而安
立三種、六種 

真實諸顯現，本來等性故，
心淨見清淨，住淨自性中。 
有實依緣生，無實依假立，
是故實無實，自之體性空。 
實相義空基，空性無異故，
現空離說一，各別自證知。 

子二、以建立方式
而安立四種 

所有諸建立，歸集證有是， 
所有諸遮破，無遮非遮攝。 

子三、以緣取方式
而安立二種 

依量破立理，如理確定已，
他前亦合理，能說破與立。 
破者即運用，三相自續因，
依於他承許，以應成語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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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表） 

此
處
講
解
通

過
思
維
的
途
徑
通

曉
意
義
要
點
的
論
典

《
解
義
慧
劍
論
》

分
三 

甲
二
（

所
說
之
論
）
分
三 

乙
二 
（
中

善 
所
造 
之
義
） 
分

三 

丙
二 
（
宣

說 
能
量
之 
二
理
） 
分

二 

丁
二 
（

以 
四
理 
廣
說
） 
分
三 

戊

一
（
能
量
四
理
）
分

二 

己

二
（
說
證
成
理
）
分

二 

庚
二
（
廣
說
）
分
二 

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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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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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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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

二
（
分

類
）
分
二 

癸一
（真實
分類）

分二 

子一、名言量 

名言亦有二，實現符不符，

依於清淨見，不淨觀現世， 

二種名言量，如天及人眼。

彼二之差異，體因果用分， 

似義無欺心，如理取境生，

觀現世對境，遣除諸增益， 

盡持分位義。廣大之智慧，

緣如法性生，不可思議境， 

遣除諸增益，具盡所智果。 

子二、勝義量 
勝義有二種，相似真實理， 

能量觀勝義，彼量亦成二。 

癸二、攝義 
依前而入後，猶如患目愈， 

正量明目淨，現見淨等義。 

壬

三
（
除
諍
）
分
二 

癸
一
（
總
說

）
分
三 

子一、除不容有之諍 

無分別分別，二月夢繩蛇，

有錯未錯分，故成量非量。 

若無量非量，誤妄無誤真，

永不可分故，宗派不容有。 

子二、除不成立之諍 

真性中析已，現量及比量，

非量如何立，如是之戲論， 

皆成體性空，故離諸戲論，

如火之熱性，住名言戲論。 

是故現與空，無離住萬法，

方便方便生，遮一另不證。 

子三、除無必要之諍 

不析量非量，唯依世人見，

趣入勝義諦。此說雖不遮，

見此生彼果，世間之現量，

依之比量故，未稱不捨義。 

癸二
（別
說） 
分三 

子一、除觀察名

言量之諍 

無二名言量，淨見成虛妄， 

不淨見海螺，白黃真假非。 

子二、除觀察勝
義量之諍 

無二勝義量，不知二諦融， 
勝義墮戲邊，自我毀滅矣。 

子三、一致攝義 

所量世俗無，能量心自證，
析無如水月，終無別一諦， 
涅槃真實際，諸法究竟故，
識境無別身，智相離中邊。 

戊二
（宣
說）
（彼
之作
用四

法
依）
分二 

己一、總說 

如此深與廣，慧眼睜開已，定見佛佛子，諸具大慧者， 
由經之妙道，顯密乘法理，難得誰已獲，莫令空無果。 
具此四種理，具備妙慧光，不隨他轉智，定生四法依。 
不具如此慧，如盲依盲人，為名句易了，四依成顛倒。 

己
二

（

別

說
）
分
四 

庚一、
不依人
而依法 

是故不依人，而當依正法，由說理成道，解脫說者非。 
何者若善說，說者縱如何，如佛為化眾，幻現屠夫等。 
違大乘義說，說者縱現似，賢善亦無益，如魔化佛陀。 

庚二、
不依句
而依義 

聞法而思維，依義不依句，通達所詮義，何說皆無違。 
為了義欲說，命名而知彼，復勤戲論句，如得象尋跡。 
耽著詞句繁，妄念增無盡，由此背離義，凡愚徒勞因。 
用樹之一詞，境等外無止，僅此亦知彼，名言必要已。 
手指示明月，愚童視手指，唯耽句愚者，想知亦難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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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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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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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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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三、不
依不了義
而依了義 

悟入意義時，知了不了義，不依不了義，而當依了義。 
佛陀遍知已，隨眾界根意，猶如階之梯，宣說乘次第。 
念及何用意，秘密意趣八，依詞以量害，必要說亦有。 
是故四派至，究竟金剛乘，下未證悟分，上者明抉擇， 
依教理更成，見而持了義，天鵝水析乳，智者遊教海。 
甚深金剛乘，六邊四理印，傳承竅訣伴，無垢理抉擇。 
諸法本清淨，大等性雙融，依憑二正量，抉擇之真義。 
顯宗及生起，圓滿大圓理，詞總隱究竟，無違入此要。 
深得解了義，勝慧諸佛子，持無盡法藏，教法證法幢。 

庚四、不
依心識而
依智慧 

實修了義時，不依隨詞語，分別二取心，而依無二智。 
有緣之本性，二取自性心，彼緣彼虛妄，不證法性義。 
緣有實無實，緣二緣非二，如何緣亦緣，緣取是魔境， 
此乃經中說。依憑何破立，無法壞所緣，見無破立解。 
離諸所能取，自然智自明，遮諸四邊戲，此說殊勝智。 
如盲前日色，凡夫前未見，如何思不知，凡愚皆生懼。 
然依真聖教，破諸邊之理，上師竅訣力，如得目自見。 
爾時得品嚐，佛法甘露味，百倍信喜眼，專注佛智身。 
於此諸正法，究竟歸等性，得無說確信，說無盡法藏。 
精通二諦理，見二諦融義，如為精除皮，知勤諸方便。 
故佛巧（知）方便， 
方便稱正道，於師彼聖教，起不退轉信。 
得勝不住智，自解有寂邊，無勤大悲心，遍及時空際。 

戊三、宣說八辯才
之果 

依擇二諦理，四理而深思，作用四法依，無垢勝因中，
甚深智慧果，普照遍一切，印持覺性界，八種辯才開。
先前聞思義，不忘正念藏。彼彼深廣義，盡辨智慧藏。 
所有經續義，通達了悟藏。無餘所聞義，不忘總持藏。
善說令眾生，滿足辯才藏。妙法大寶庫，普護正法藏。
三寶之種族，不斷覺心藏。無生等法性，得忍修行藏。 
自在富不離，無盡八大藏，佛菩薩讚歎，成三界怙主。 

丙三、宣說如此衡量之果 量因佛陀語，依量成立故，量道生定解，見量語諦果。 

乙三 
（末善結尾 
之義）分二 

丙一、造論方式 
所見極清淨，大悲臻究竟，善逝示道言，我得甘露味， 

願依四道理，四依得品嚐。分享此甘露，然於此濁世， 
由反其道致，難嘗法妙味，見此以淨意，最敬教心著。 

丙二、迴向此善 願此思所生，無垢慧生理，略說之善根，眾成文殊果。 

甲三、圓滿末義 蒙文殊語日，心蓮以信啟，溢此善說蜜，願善緣蜂喜。 
此《解義慧劍》，我本有書寫之意，近日承蒙智者淨意幢（拉色丹畢嘉村）勸請，而於護地
年三月二十九一日內，文殊歡喜（麥彭仁波切）撰寫，願吉祥！共有一百零四頌，善哉！ 

現見如來教義善說此紅日，今升請諸具理證慧眼友閱， 
祈願汝等速得無上寂滅果，擁有彼之一切圓滿諸功德。 

當今濁世真智者，智慧正直兼具者，極罕見然暗中光，即文殊師之言教。依之所說微妙要，
易證深義智幻變，於他智者有見否？智士廣眾當決定。故如以強日光啟，鮮蓮花園蜜蜂聚，
雖非於他無歡喜，我於此理極應心。若有過失愚昧致，非求名聞及利養，然若不合智者意，
乃時所致我無過。心善故說正法故，普迴向故由此生，極其廣大之善根，是以聖教正理成。 

祈願天邊無際眾，品味寂滅佛法藏，速得圓滿智悲力，如來之無上果位。 
祈願我亦恆不離，能仁妙法得解義，爾後受持時空佛，無餘珍寶之教義。 

猶如千萬月輪合一之妙光，如水滌藏紅花燦然之童子，即生現見願以宛若圓蓮瓣， 
美麗廣妙明眸歡喜關注我。如此珍寶論，成無偏智者，頂戴如來教，唯一之勝幢。 

蒙受文殊上師親口傳授之恩，遵其吩咐“於此理寫一略釋”，恭敬依止當代世間唯一莊嚴三
文殊怙主上師足蓮並品嚐教言甘露，也承蒙其餘眾多具相善知識攝受，尤其是文殊上師 
（麥彭仁波切）尊前，聆聽顯密諸多論典的僧人拉色丹畢嘉村，於無盡年（即火狗年） 
薩嘎月之吉日，於法政吉祥圓滿自成聖處謹撰。 
願此成為一切眾生相續生起擇法無垢智慧之因！願吉祥！  2005 年 9 月 9 日譯畢  


